
油尖旺區議會第  38/2007 號文件  

 
 

2 0 0 4 至 2 0 0 7 年 度油尖旺區議會  
 

2 0 0 7 至 2 0 0 8 年 度用於小型環境改善計劃  
、社區參與計劃、地區節資助計劃及地區  
      文化活動資助計劃的區議會撥款        

 
目的  
 
 請議員通過 2 0 0 7 至 2 0 0 8 年 度的區議會撥款財政預算

及批核撥款申請的程序。  
 
背景  
 
2 .  根據《區議會條例》第 6 1 條，區議會的職能之一，是
於獲得有關撥款時，在區內推行 兩 類計劃︰  
 

( a )   小 型 環 境 改 善 計 劃  ─  這 類 計 劃 旨 在 迅 速 解 決 區

內急需改善的環境問題，例如實施小型工程以消

除罪惡黑點、清除有礙觀瞻的物件、以及將臨時

空置的地方發展為社區或綠化用途；及  

( b )   社 區 參 與 計 劃    ─   這 類 計劃包括地區文化、體育

與康樂活動、展覽和調查。撥款亦用於資助可促

進市民認識地方行政計劃的活動。  
 
3 .  為 了 更 有 效 率 和 更 靈 活 運 用 資 源 ， 原 屬 康 樂 及 文 化 事

務 署 管 理 的 地 區 節 資 助 計 劃 和 地 區 文 化 活 動 資 助 計 劃 自

2 0 0 1 年 4 月 1 日起轉交民政事務總署管理，並由區議會統

籌審核申請的工作及監管計劃的進度。地區節資助計劃包

括 慶 祝 傳 統 節 日 的 活 動 和 全 區 的 藝 術 節 、 體 育 節 、 地 區

節 、 廟 會 等 ； 地 區 文 化 活動資助計劃則指推廣文化藝術的

活 動 ， 例 如文藝表演、藝術項目訓練課程和特約藝術家計

劃等。  
 
4 .  當 區 議 會 獲 得 該 年 的 撥 款 後 ， 會 採 取 措 施 擬 定 下 列 事

宜︰  
 

( a )   屬於撥款範圍內可推行的項目計劃；  

( b )   每個項目的規模及財政預算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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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 各項目撥款的優先次序；  

( d )   推行項目的時間表；及  

( e )   監察項目進度及成效的措施。  

 
5 .  區 議 會 撥 款 須 經 區 議 會 批 准 ， 並 取 得 合 適 授 權 人 員 同
意 後 方 可 動 用 。 授 權 人 員包括民政事務總署署長、民政事

務 總 署 副 署 長 、 民 政 事 務專員及民政事務助理專員。每項

小 型 環 境 改 善 計 劃 和 社 區 參 與 計 劃 的 最 高 開 支 限 額 為 6 0
萬 元 ； 每 項 地 區 節 資 助 計劃和地區文化活動資助計劃活動

的開支上限則為 2 5 0 萬。民政事務處負責確保有關撥款用
途符合政府財務、會計、物料事務及常務方面的規例。  
 
2 0 0 7 至 2 0 0 8 年 度區議會撥款財政預算  
 
6 .  議員在 2 0 0 7 年 3 月 2 7 日舉行的周年內務會議上曾討

論 2 0 0 7 至 2 0 0 8 年 度的財政預算。載於附錄的 2 0 0 7 至 2 0 0 8
年 度 財政預算草案反映議員經討論後達成的共識及會後建

議之修訂。  
 
批核撥款申請的程序  
 
7 .  現建議審批區議會撥款申請的程序如下︰  

 
( a )   區議會首先研究該年 度的整體財政預算，然後原

則上通過擬議項目的撥款；  

( b )   區議會授權轄下四個委員會，研究並批核所有經
區議會審批財政預算的項目，惟每項目的開支不

得超過 7 萬元。開支超過 7 萬元的項目須經區議
會批核；  

( c )   如 果 在 推 行 項 目 前 ， 須 要 修 訂 某 項 目 的 預 算 開

支 ， 而 經 修 訂 的 開 支 超 過 原 有 預 算 的 2 0 %  ， 或
涉 及 新 開 支 類 別，有關申請須提交區議會或轄下

委員會重新考慮；及  

( d )   假 如 在 推 行 計劃階段中，某項計劃的開支超出預

算 ， 例 如小型環境改善工程的合約價錢有變，油

尖 旺 民 政 事 務 專 員 可 批 准 增 撥 不 超 過 原 來 預 算

2 0 %  的款項（預算開支少於 5 , 0 0 0 元的計劃，最
多可獲增撥 1 , 0 0 0 元），而毋須先行徵詢區議會

- - - -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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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 轄 下 委 員 會 的 意 見 ， 但 必 須 符 合 下 列 先 決 條

件︰  

 ( i )  該項變更必須在有關計劃的原來範圍內；  

 ( i i )  只 能 在 有 款 項 可 供 撥 出 的 情 況 下 增 撥 款

項；及  

 ( i i i )  每 項 小 型 環 境 改 善 計 劃 和 社 區 參 與 計 劃 的

總開支不得超過 6 0 萬元；而每項地區節資
助 計 劃 和 地 區 文 化 活 動 資 助 計 劃 活 動 的 總

開支則不可超過 2 5 0 萬元。  

 

若 將 所 有 申 請 個 案 呈 上 區議會或轄下委員會審批需時，可

能延誤項目的進展。因此建議沿用往年上述較彈性的審批

程序。  

 
徵求意見  
 
8 .  請議員︰  

 

( a )   知悉用於小型環境改善計劃、社區參與計劃、地

區節資助計劃和地區文化活動資助計劃的撥款範

疇；  

( b )   通過載於附錄的財政預算；及  

( c )   通過第 7 段所述審批有關撥款申請的程序。  

 
交件提交  
 
9 .  本文件將於 2 0 0 7 年 4 月 2 6 日油尖旺區議會第二十二
次會議上提交，供議員考慮。  
 
 
 
 
油尖旺區議會秘書處  
2 0 0 7 年 4 月  














